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1-032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郑念新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郑念新女士因个人身体原因，决定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郑念新女士将继续

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郑念新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总经理李彦先生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李彦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28-85372602

传真电话：

028-85372506

电子邮箱：

wisesoft@wisesoft.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衷心感谢郑念新女士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寅所

"

）是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八菱科

技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审计机构。

华寅所由于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年度的审计事项，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受到了中国证

监会的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签字会计师之一刘文俊也受到了罚款的行政处罚。

华寅所为八菱科技的

IPO

审核出具的审计报告等相关文件已经更换了该签字会计师。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4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证券为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ETF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

销协议：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增加中信证券为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A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

010

）

60833722

传真：（

010

）

60833739

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址：

www.cs.ecitic.com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证券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通证券

"

）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上海证券、民生证券、大通证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代理协议，现增加上海证券、民生证券、大通证券为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

通国策导向股票，基金代码：

519033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海

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投资者均可在上海证券、民生证券、大通证券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

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上海证券网站：

www.962518.com

上海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8918918

2.

民生证券网站：

www.mszq.com

民生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6198888

3.

大通证券网站：

www.daton.com.cn

大通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69169

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88-40099

（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１５０％

盈利：

１４４７０

万元

盈利

:

约

28940

万元

-3617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２１８

元

／

股

－０．２７３

元

／

股 盈利：

０．１３８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产品结构调整效果显现，报告期新项目化工产品产量、销量同比增加，使公司效益大幅度提高。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最终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１－２７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

３

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２７００

万元左右 亏损：

－１８８０．８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１８

元 亏损：

－０．１３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的业绩变动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１４００

万元左右 亏损：

－５９８．１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９

元 亏损：

－０．０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未发生变化，业绩同比亏损额增加，系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56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

人，实际表

决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艾军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阅会议资料， 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

议：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根据上级监管部门有关文件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进

行了认真的阅读和审核，发表评价意见如下：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能够客观

地反映企业现阶段治理水平，整改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对公司治理的精神和要求。

《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全文详见

2011

年

10

月

14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55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通知及会议内容并抄送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

议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沈介良先生主持，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会议资料， 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并形成决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全文以及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2011-023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在嘉事堂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到

11

名，实到

10

名。董事顾晓今因公务出差外地未出席会议，其余

10

名董事到

会并进行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投资组建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议案》

公司拟投资组建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进入医疗耗材领域。北京嘉事盛世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总股本为

4000

万元，其中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2040

万元，占总股本

51%

；自然

人解晓娟、王兴国、解长春、张树琴分别现金出资

1440

万元、

400

万元、

80

万元、

40

万元，分别占总股本比例

36%

、

10%

、

2%

、

1%

。该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同时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赵媞辞职议案》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赵媞因个人原因，从

2011

年

9

月

30

日正式离职，同时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该

同志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处置公司部分非经营性房屋资产议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拟出售部分我公司闲置出租的房屋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拟处置

4

处房地

产，面积总计

3913

平米。至

2011

年

9

月末，该资产净值为

2003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后净资产

1.95%

。所

有房产处置均采取公开拍卖方式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2011-024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连带责任。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顺利实施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此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后公司章程修改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201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110000005100956

（未变）。公司注册资本由

16,000

万元变更为

24,000

万元，实收资本同时由

16,000

万元变更为

24,000

万元，其

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10.14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１０３３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

＝∑Ｒｉ

（

ｉ

为日期， 即份额持有人的日收益逐日累

加）份额持有人的日收益

Ｒｉ＝

［份额持有人（

ｉ－１

）日的持有份额余额

＋

份额

持有人（

ｉ－１

）日的累计未支付收益］

×

基金

ｉ

日的每万份净收益

／１００００

（计

算精度为

０．０１

元，小数点后第

３

位采取去尾原则，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

再次分配，直到分完为止。）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个工作日在本公司登记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起可通过相应

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

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有

效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８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若该

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咨询办法

１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２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 或者

０２１－

９６２２９９

。

３

、通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南京银行、申银万国、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中信建投、招商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光大

证券、东方证券、国元证券、中航证券、信达证券、国信证券、华融证券、长江证券、国联证券、安信证券、民族

证券、东吴证券等销售机构咨询。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600393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1-018

号

债券代码：

123002

债券简称：

09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暨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九名，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2000

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以及同意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28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物及连带责任担保。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南昌银行广州分行

2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以及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

28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物及连带责任担保。加上此次担保后本公司

累计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39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此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40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昌银行广州分行以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

担保金额：南昌银行广州分行为

2000

万元、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为

2800

万元

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截至

2011

年

10

月

13

日，加上此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39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0%

。此

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7%

，全部为

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45,892,016.88

元，净资产为：

60,110,892.00

元，净利

润为：

4,371,270.61

元。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

2011

年度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提交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的授权，此次担保在该

授权以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具体按

A2014044011103

号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销售：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通信设

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发射设施）。注册资本

10800

万元，股权比例为：本公司占

100%

股权。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45,892,016.88

元，净资产为：

60,110,892.00

元，净利润为：

4,371,270.61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2000

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以保证合同规定的期限为准。

公司同意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2800

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抵押物及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以保证合同规定的期限为准。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等。长期以来，该公司经营稳健，本次担保所涉银行贷款

和信用证额度用于该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本次担保发生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10

月

13

日， 加上此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3900

万元。此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400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

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在国信证券开通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指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投资人在固定时间、以固定金额

定期申购基金。国信证券接受投资人的基金定投业务申请后，根据投资人指定的日期从投资人签约的资金

账户内自动扣划约定的款项用以申购基金。投资者在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该基金的日

常申购、赎回业务。

２

、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泛资源优势混合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５１９０９７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５１９０９９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定投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上述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４．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４．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投业务适用于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的投资者。

４．２

、开办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开通定投业务。

４．３

、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以通过国信证券的基金销售网点等渠道办理定投业务， 具体办理场所请遵循国信证券的相

关规定。

上述基金若增加直销或者新的办理定投业务的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４．４

、申请方式

４．４．１

、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

序请遵循国信证券的规定。

４．４．２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信证券的规定。

４．５

、申购日期

４．５．１

、投资者应遵循国信证券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同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

购申请日（

Ｔ

日）；

４．５．２

、国信证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

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４．６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国信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均为

３００

元人民币。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４．７

、交易确认

４．７．１

、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投资

者可在

Ｔ＋２

日查询相应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４．７．２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如无另行公告，定投业务也将做暂停处理。

４．８

、

＂

定投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变更每期投资金额、申购日期、签约账户等事项 （具体变更事项须遵循国信证券的有关规

定），或者终止定投业务时，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信证券的有关规定。

５．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５．１

、对通过定投业务申购并确认成功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在开放日办理赎回业务。

５．２

、定投业务申购需遵循

＂

未知价

＂

和

＂

金额申购

＂

的原则。

＂

未知价

＂

是指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投业务后，

以实际扣款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５．３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１

、国信证券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免长途）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５．４

、风险提示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

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1-026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4: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

公司

504

会议室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3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3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

、会议出席情况：

（

1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2,909,457

股，占公司

总股份

109,872,066

股的比例为

66.36%

；

（

2

）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

股东共计

14

名，代表股份

133,968

股，占公司总股份

109,872,066

股的比例为

0.12%

；

（

3

）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福君主持，除董事欧阳曜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外，公司董事、全体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现场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由于股东施瑞丰、李坤奇、邱安超、邓宇超、刘文圣、朱晓钧、王海霞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故

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次三项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2

标的股票的种类、来源和数量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3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4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禁售期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6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及行权安排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7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8

股票期权的授予及行权程序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9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1.10

激励计划的调整、变更及终止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2

、审议通过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与会股东

70,967,913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

109,088

股同意，

13,800

股反对，

11,08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3%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骆云、周友才、贺刚（以下称

“转让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就公司收购转让方持有的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

事宜进行了初步磋商，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对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拟收购骆云、周友才、贺刚持有的云南中正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中正”）部分股权。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除本协议

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进行约定。

２

、公司与骆云、周友才、贺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１

）姓名：骆云

住址：四川省珙县巡场镇花园巷

１４

号

身份证号：

５１２５３３１９６４０３１３００１５

（

２

）姓名：周友才

住址：成都市高新区蓝岸街

５５５

号

２

栋

１

单元

１５

号

身份证号：

５１２５３３１９６９０７１６００１５

（

３

）姓名：贺刚

住址：四川省珙县珙泉镇川云大道

４８

号

身份证号：

５１２５３３１９６９０８１７００１２

４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云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骆云持有云南中正

９５％

的股权，周友才持有云南中正

２．５％

的股权，贺刚持有云南中正

２．５％

的股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号：

５３０１２２２０００３０４

经营范围：磷铵、硫酸、磷矿石、复合肥、化工原料、化工设备制造、销售；化工技术咨询，汽车运输服务。

（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按许可证经营）

经昆明旭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云南中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进

行审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云南中正

１６９

，

４３３

，

３７９．００ ９７

，

４９３

，

９８６．９０ ２３２

，

６０５

，

１１７．５１ ２０

，

０４０

，

４８６．５４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标的

公司的收购标的为转让方拥有的云南中正的部分股权、权益及其实质性资产和资料。

（二）收购方式

公司和转让方同意，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完成收购，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除本

协议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进行约定。

（三）保障条款

１

、转让方承诺，在本意向协议生效后至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的整个期间，未经公司同意，

转让方不得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有的云南中正的股权出让或者资产出让问题再行协商或者谈

判。

２

、转让方承诺，转让方及时、全面地向公司提供公司所需的云南中正信息和资料，尤其是云南中正尚

未向公众公开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利于公司更全面地了解云南中正真实情况；并应当积极配合公司对云

南中正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３

、转让方保证云南中正为依照中国法律设定并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

需的全部有效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

４

、转让方承诺云南中正在《股权转让暨资产重组协议》签订前所负的一切债务，由转让方承担；有关行

政、司法部门对云南中正被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判决、决定所

确定的义务，均由转让方承担。

５

、双方拥有订立和履行该协议所需的权利，并保证本协议能够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签订和履

行该协议已经获得一切必需的授权，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已经获得授权签署本协议，并具有法律约

束力。

（四）其他条款

１

、若转让方和公司未能在

２

个月期间内就股权收购事项达成实质性股权转让协议，则本意向书自动终

止。

２

、在上述期间届满前，若公司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转让方提供的资料存在虚假、误导信息或存在

重大疏漏，有权单方终止本意向书。

３

、公司拟在云南晋宁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待全资子公司设立后，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均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承担。

三、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云南中正持有的磷化工资源、技术，进行磷资源深加

工，实现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的纵向扩张，丰富产品线，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并实现生产布

局的合理化。

公司与骆云、周友才、贺刚的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意向阶段，在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签署最终股权

转让协议前，双方不会实施实质性行为，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１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正式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公司以现金完成本项目收购，对公司现有的经营现金流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３

、本《股权收购意向书》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

投资额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股权收购意向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辽宁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在辽宁

省铁岭市成立全资子公司辽宁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金正大”），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辽宁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辽宁金正大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铁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清河分局颁

发的注册号为

２１１２０４００４００８５４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辽宁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铁岭市清河工业园区工二街东侧

法定代表人：杨官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缓控释肥料、有机肥料、掺混肥料、微生物肥料的生产销售；各类农用肥

料及原材料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前置许可的待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在云南省晋宁县注册

成立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金正大”）。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云南金正大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昆明市晋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的注册号为

５３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２７７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终核准的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晋宁县二街乡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宏坤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正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林业、农业生态工程技术开发及咨询；农用肥料及原材料贸易（不含危险品）；肥料生产技术

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五


